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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48� � � � � � � � �证券简称：陕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3-093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项目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3年8月，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中标多项

重大项目。 现将中标金额5亿元以上项目情况公告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中标人

中标金额（亿

元）

项目地点

1

Haradh综合住宅营地,Wudayhi综合住宅

营地以及Wudayhi工业综合体项目

华山国际工程沙特有限公司 18.56

沙特

阿拉伯

2

延长石油靖边天然气储气调峰及配套LNG

项目EPC工程总承包

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13.96

陕西省

榆林市

3

青海生物科技产业园区 “生命健康谷” 项

目投资人+EPC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他方联合体

13.23

青海省

西宁市

4

江西巨电年产10GWH半固态锂电池及

PACK制造生产一期项目EPC总承包工程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他方联合体

12.66

江西省

赣州市

5 春鸣里小区项目EPC总承包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他方联合体

9.78

陕西省

西安市

6

西安市地铁8号线、10号线一期、15号线一

期工程车站设备安装及装修、 系统设备安

装施工总承包项目6标段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陕

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72

陕西省

西安市

7 融丰·览山阅海项目

陕西建工第十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5.00

宁夏回族自治

区银川市

以上数据仅为阶段性统计数据，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9日

证券代码：600248� � � � � � � � �证券简称：陕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3-091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9家，不存在关联担保

●本次对外担保金额：2023年8月对外担保金额合计24.976亿元

●对外担保累计余额：截至2023年8月31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为243.39亿元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

100%，本次被担保人资产负债率均超过7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进展情况

为满足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的正常经营资金需求，2023年8月,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累计为9家子公司提供24.976亿元担保。 本次被担保人资产

负债率均超过70%。 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序

号

被担保方 担保方

融资机构/

债权人

担保最高债权额/

最高本金余额（亿

元）

担保

到期日

担保

方式

1

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西安分行

1 2024.8.7

连带责

任担保

2

陕西建工第十六建设

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0.2 2024.5.19

连带责

任担保

3

陕西建工第十四建设

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陕西省分行

1 2024.10.31

连带责

任担保

4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

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西安市北

关支行

3 2024.8.3

连带责

任担保

5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西安分行

3 2024.8.7

连带责

任担保

6

陕西建工装饰集团有

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0.776 2024.5.19

连带责

任担保

7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陕西省

分行

3 2026.8.27

连带责

任担保

8

陕西建工第十二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陕西省

分行

3 2026.8.27

连带责

任担保

9

陕西建工第十二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安康分行

2 2024.7.13

连带责

任担保

10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

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西安东新街支行

5 2024.7.27

连带责

任担保

11

陕西华山路桥集团有

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西安分行

1 2024.8.23

连带责

任担保

12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

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西安分行

2 2024.8.29

连带责

任担保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上述担保事项经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26日、2023年5月3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交易所网站的《陕西建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陕西建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3年度授权新增融资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4）、《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3-052）。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担保事项涉及的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和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详见附表。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授权内开展的担保行为，被担保人均为公司

子公司，经营情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目的是满足子公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担保风

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备必要性和合理性。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3年8月31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243.39亿元，其中，公司对

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243.12亿元，上述数额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

产的103.55%和103.43%%。 公司无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9日

附表：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担

保人

名称

注

册

地

法

定

代

表

人

公

司

合

计

持

股

比

例

（%）

主

营

业

务

2022年主要财务指标

2023年6月30日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

计）

影

响

被

担

保

人

偿

债

能

力

的

重

大

或

有

事

项

资产总

额

负债总

额

净资

产

营业收

入

净利

润

资产总

额

负债总

额

净资

产

营业

收入

净利

润

1

陕 西

建 工

第 五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司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冯

弥

94.

76

%

建

筑

业

1,644,

120.61

1,375,

210.85

268,

909.76

969,

797.66

43,

300.4

5

1,600,

141.65

1,323,

893.75

276,

247.9

0

422,

648.7

4

22,

519.0

8

否

2

陕 西

建 工

机 械

施 工

集 团

有 限

公司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王

安

华

77.

83

%

公

路、

房

屋

建

筑

2,471,

325.34

2,184,

012.92

287,

312.42

1,197,

669.82

40,

309.8

0

2,658,

309.94

2,406,

265.92

252,

044.0

2

597,

011.8

8

22,

690.7

2

否

3

陕 西

建 工

第 十

六 建

设 有

限 公

司

陕

西

省

杨

凌

示

范

区

陈

建

80.

00

%

建

筑

施

工

143,

895.10

121,

078.64

22,

816.45

68,

352.72

1,

824.4

7

154,

227.82

131,

011.12

23,

216.7

0

32,

030.8

0

719.5

1

否

4

陕 西

建 工

第 十

二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陕

西

省

安

康

市

雷

铭

75.

00

%

房

屋

建

筑

工

程

588,

760.22

543,

973.59

44,

786.63

347,

630.41

4,

712.7

6

643,

552.51

596,

408.50

47,

144.0

1

203,

879.7

3

5,

120.1

4

否

5

陕 西

建 工

第 十

一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陕

西

省

咸

阳

市

冯

宏

斌

10

0.0

0%

建

筑

施

工

1,477,

461.79

1,296,

724.11

180,

737.68

879,

515.12

34,

759.7

0

1,475,

821.80

1,281,

390.77

194,

431.0

3

378,

232.8

0

26,

509.7

3

否

6

陕 西

建 工

装 饰

集 团

有 限

公司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吕

书

全

97.

19

%

建

筑

装

饰

装

修

279,

023.74

251,

590.09

27,

433.65

130,

597.62

3,

949.0

4

281,

665.22

252,

610.21

29,

055.0

1

60,

008.3

7

2,

341.0

4

否

7

陕 西

建 工

第 十

四 建

设 有

限 公

司

陕

西

省

铜

川

市

韩

建

伟

90.

00

%

建

筑

业

138,

839.87

128,

440.67

10,

399.20

75,

173.59

3,

352.8

9

156,

614.13

145,

439.01

11,

175.1

2

48,

222.8

3

1,

641.1

1

否

8

陕 西

建 工

第 七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司

陕

西

省

宝

鸡

市

赵

伟

10

0.0

0%

建

筑

施

工

1,395,

792.70

1,285,

451.78

110,

340.92

902,

993.52

19,

686.1

5

1,461,

083.21

1,343,

449.87

117,

633.3

4

330,

497.5

8

5,

976.2

5

否

9

陕 西

华 山

路 桥

集 团

有 限

公司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张

伟

10

0.0

0%

建

筑

业

1,053,

164.79

904,

444.51

148,

720.28

574,

539.39

39,

412.8

4

1,208,

384.95

1,061,

408.45

146,

976.5

0

261,

578.8

6

14,

256.0

4

否

证券代码：600248� � � � � � � � �证券简称：陕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3-092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19日（星期二）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

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9月11日（星期一）至2023年9月18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

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

sxjg600248@163.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8月31日披露公司2023

年半年度报告。 为加强与广大投资者沟通交流，便于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

半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3年9月19日召开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以下简称“本次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3年半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状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19日（星期二）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

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总经理、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及相关人员，具体参会人员以实际出席

为准。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3年9月19日（星期二）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选择公司后，在线参与本次

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9月11日（星期一）至2023年9月18日（星期一）16:00前登

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

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

sxjg600248@163.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证券管理部

联系电话：029-87370168

邮箱：sxjg600248@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

//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加！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9日

证券代码：605288� 证券简称：凯迪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7

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经济开发区支行（以下

简称“江南农商行”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0,000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富江南之瑞禧系列JR1901期结构性存款

履行的审议程序：上述事项已经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

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以及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

时全体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4月28日公司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公告》。

特别风险提示：尽管本次董事会授权购买进行现金管理的产品均为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保本型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单项产品期限

最长不超过365天,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收益风险、利率

风险、流动性风险、政策风险、信息传递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风险从而影响收益。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一、 委托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情况（自前次披露进展至本次公告日期间）

受托方

名称

收益类

型

产品名称

认购金额

(元）

年化收

益率

起息日 到期日

产品

期限

(天)

赎回金额(元）

收益金额

(万元）

中信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本金保

障型浮

动收益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信智安盈系

列【739】期

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

型浮动收益

凭证）

30,000,

000

0.50%

-9.30%

2022.5.17 2023.5.16 364 30,000,000 15.02

中信建

投证券

股份有

限公司

本金保

障型收

益凭证

中信建投收

益凭证“看

涨宝” 165期

30,000,

000

1.50%

-4.45%

2022.5.18 2023.5.18 365 30,000,000 56.64

中国农

业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常州横

林支行

保本固

定收益

7天通知存款

200,000,

000

- 2023.2.23 2023.5.23 90 200,000,000 86.53

二、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

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投资金额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为10,000万元。

（三）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2、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878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1,250万股，发行价格为

92.59元，募集资金总额115,737.50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8,233.87万元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107,503.63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2020年5月26日全部到账，并经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出具了天健验〔2020〕141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

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

拟投资额

募集资金累计实际投

入金额

进展情况

线性驱动系统生产基地及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

126,928.92 84,535.78 58,566.15 建设中

办公家具智能推杆项目 6,696.64 5,385.96 5,103.84 已结项

补充流动资金 18,000.00 18,000.00 18,130.90 不适用

合计 151,625.56 107,921.74 81,800.89

（四）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受托方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预计年

化收益

率

预计收

益金额

起息日

产品期

限（天）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是否构

成关联

交易

江苏江南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市经济

开发区支行

保本

浮动

收益

型

富江南之瑞禧

系列JR1901

期结构性存款

JR1901G222

79

10,000

1.32%或

3.00%或

3.10%

33.37或

75.83或

78.36

2023.9.11 91

保本

浮动

收益

型

无 否

（五）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公司财务部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

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理财风险。

2、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

进行审计。

3、公司内部审计部门每半年应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定期对理财产品进行

检查，并及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检查结果。

4、公司财务部门必须建立台账对购买的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

资金使用的账务核算工作。

5、上述银行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

他用途。

6、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江南农商行理财产品的主要条款

产品名称 富江南之瑞禧系列JR1901期结构性存款JR1901G22279

认购金额 10,000万元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收益计算天数 91天

产品起息日 2023.9.11

产品到息日 2023.12.11，遇节假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产品预计年化收益

率

1.32%或3.00%或3.10%

兑付安排 本金及收益在到期日兑付，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顺延期间的利息按活期存款利率计息。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挂钩标的 上海金 AU9999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365天的有保本

承诺的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以上投资品种不涉及证券投资，不用于股票及其衍生产品、

证券投资基金和证券投资为目的及无担保债权为投资标的的银行理财或信托产品。上述投

资产品不用于质押。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三）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将风险控制放在首位，对理财产品投资严格把关，谨慎决策，为控制风险，公司选

取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风险小，预期收益受风险因素影响较小。 在

理财期间，公司将与产品发行方保持紧密联系，跟踪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

督，保证资金安全。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

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的受托方为江南农商行。 江南农商行为优质的金融机构，截至2022年12

月31日，江南农商行在编员工人3,678余人。常州本地设立9家管理行级机构（即8家区级管

理行+1家总行营业部）；异地设立2家异地分行（淮安分行、苏州分行）、5家异地支行和分

理处， 共计197家网点；2022年度营业收入125.32亿元， 净利润35.39亿元， 资产总额5,

109.97亿元；2023年半年度营业收入69.25亿元，净利润25.89亿元，资产总额5,533.84亿元。

受托方与公司、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6月30日 2022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62,879.17 249,794.93

负债总额 51,420.03 41,650.19

所有者权益总额 211,459.15 208,144.73

项目 2023年1-6月 2022年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96.34 4,857.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29.67 10,539.71

公司本次购买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正常运转和投资进度，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的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

正常开展；同时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

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且本次购买的委托理财产品均为保本理财产品，不

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造成较大影响。

截至2023年6月30日， 公司货币资金为97,410.13万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为342.40万

元。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金额为10,000万元，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合

计的10.23%，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造成较大影响。

六、风险提示

尽管本次董事会授权购买进行现金管理的产品均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具有合法经

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保本型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365

天,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收益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

险、政策风险、信息传递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风险从而影响收益。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七、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的意见

公司于2023年4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3年5月18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的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自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

度内及授权期限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本次授权生效后将覆盖前次授权。上述事项经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4月28日公司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公告》。

特此公告。

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603517 证券简称：绝味食品 公告编号：2023-072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的实施进展情况： 截至2023年9月8日，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320,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508%，回购最高成交价格为36.36元/股，回购最低成交价格为35.14元/股，

已支付资金总额为11,498,250.00元（不含交易费用）。

一、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3年7月17日、2023年8月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0万元

（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0.0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57）。

二、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3年9月8日，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320,4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508%， 回购最高成交价格为36.36元/股， 回购最低成交价格为35.14元/股， 已支付资金总额为11,

498,250.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9日

证券代码：600482�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动力 公告编号：2023-061

债券代码：110807 债券简称：动力定 01

债券代码：110808� �债券简称：动力定 02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19日（星期二）上午10:00-11: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9月12日（星期二）至9月15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sh600482@163.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8月31日发布公司2023年半

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半年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

2023年9月19日上午10:00-11:30举行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3年半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19日上午10:00-11: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总经理：施俊先生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王善君先生

独立董事：黄胜忠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3年9月19日上午10:00-11:3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9月12日（星期二）至9月15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sh600482@163.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事务部

电话：010-88573330

邮箱：sh600482@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688163� � � � � � �证券简称：赛伦生物 公告编号：2023-024

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除董事长范志和外的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18日（星期一）下午 14:00-15:00

●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

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9月11日（星期一）至9月15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dmb@serum-china.com进行提

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8月29日发布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

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3年9月18日下午14:00-15:00举行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

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3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

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18日下午 14: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总经理范铁炯先生，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成琼女士及公司财务总监李

绍阳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3年9月18日下午 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

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9月11日（星期一）至9月15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 中 心 网 站 首 页 ， 点 击 “提 问 预 征 集 ” 栏 目（http://roadshow.sseinfo.

com/questionCollection.do）， 根据活动时间 ，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dmb@serum-china.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五、联系部门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电话：021-64959122

邮箱：dmb@serum-china.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9日

中庚价值品质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因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申购、赎

回等交易类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09月0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庚价值品质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庚价值品质一年持有

基金主代码 011174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中

庚价值品质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中庚价值品质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3-09-08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3-09-08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3-09-08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3-09-08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3-09-08

暂停申购、赎回等交易类业务的原

因说明

因天气原因， 香港交易所及港股通全天暂停交易，为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保障基金平稳运作，本基

金暂停申购、赎回等交易类业务。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对于投资者当天提交的申购、赎回申请，将不予确认，申购款项将退回投资者账户。 由此给投资

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2）中庚价值品质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将于香港交易所及港股

通恢复正常交易同日恢复申购、赎回等交易类业务办理，届时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3）本公告涉及上述业务的最终解释权归中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

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

如有任何疑问，可通过客户服务热线021-53549999咨询。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投资者投资基金

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拟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

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特此公告。

中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09月08日

证券代码：001283 证券简称：豪鹏科技 公告编号：2023-083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公司实际控

制人对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提供担保后，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豪鹏科技” ）

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100%，上述

担保均是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之

内。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2年12月22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2023年1月10日召开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实际控制人提供

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2023年度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2023年度公司

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含新设立或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

子公司之间互相担保、 控股子公司对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不超过人民币600,000.00万

元。 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潘党育先生将视具体情况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二、进展情况

1.近日，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博科能源系统（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科能源” ）

出具《担保函》，为博科能源因日常经营需要向供应商（含供应商下属分子公司）采购原材

料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自担保函生效之日起一年，担保最高限额不超过人民币

壹亿元整。

2.近日，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 ）签署了《授

信额度合同》（编号：兴银深光明授信字（2023）第0041号），授信额度为人民币贰亿伍仟

万元整；公司实际控制人潘党育先生与兴业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兴银深

光明授信（保证）字（2023）第0041号），为公司在兴业银行的最高债权本金限额人民币壹

亿伍仟万元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3.近日，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 ）签署了

《综合授信合同》（编号：公授信字第华联23006号），授信额度为人民币壹亿元整；公司实

际控制人潘党育先生与民生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公高保字第华联23006

号），为公司在民生银行的最高债权本金额壹亿元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文件的规定，上述担保在预计额度内，

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博科能源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博科能源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65741383D

成立日期：2011年2月23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潘党育

住所：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鹭湖社区观清路4号101、201、301、401、501， 厂房B栋

201、301、401、501

注册资本：9,881.66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生产经营电动自行车电源模块、笔记本电池组、移动电源、

电池保护板、充电器、风光电一体储能系统、锂离子电池组、锂聚合物电池组、锂电池组、镍

氢电池组、镍锌电池组；电池相关零配件销售；电池相关技术咨询服务；电池组加工服务；

LED、电源管理系统、能源系统、计算机软硬件、特种车技术的开发；货物、技术进出口(不含

分销和国家专营专控商品)。 以上经营范围不含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制造、汽车电子装置

制造与研发等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项目,涉及备案许可资质的需取得相关证

件后方可经营。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博科能源100%股权。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末

（经审计）

2023年6月末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4,314.59 105,237.40

负债总额 60,465.72 69,970.04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400.00 16,695.00

流动负债总额 54,062.33 59,409.77

净资产 33,848.88 35,267.36

项目

2022年度

（经审计）

2023年1-6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3,288.55 51,561.50

利润总额 7,789.21 1,070.15

净利润 7,031.61 1,243.50

经查询，博科能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432179488

成立日期：2002年10月8日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潘党育

住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新厦大道68号第一栋

注册资本：8,186.0639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电子产品和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技术服务；货物、技术进

出口(不含分销和国家专营专控商品)；自有物业租赁和管理；经济信息咨询服务(不含限制

项目)。 许可经营项目是：生产经营镍氢环保电池、电池充电器、电源变压器；普通货运(《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锂离子蓄电池。 (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涉及

国营贸易、配额、许可证及专项管理规定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后经营)

股东情况：潘党育先生直接持有公司21.17%股份，通过其100%持股的深圳市豪鹏国

际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3.49%股份，同时通过担任珠海安豪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委派代表实际支配公司2.93%的表决权， 合计可实际支配公司

27.60%的表决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末

（经审计）

2023年6月末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90,816.61 563,435.41

负债总额 265,730.76 337,215.24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53,330.52 91,369.89

流动负债总额 211,930.50 270,307.01

净资产 225,085.84 226,220.17

项目

2022年度

（经审计）

2023年1-6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50,561.24 172,436.58

利润总额 15,141.49 886.66

净利润 15,912.63 2,468.24

经查询，豪鹏科技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实际控制人提供保证担保暨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实际控制人潘党育先生为支持公司的发展， 为公司与兴业银行签署的 《额度授信合

同》（编号：兴银深光明授信字（2023）第0041号）、与民生银行签署的《综合授信合同》

（编号：公授信字第华联23006号）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且此次担保公司不支付担保费用。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博科能源出具的《担保函》

1.协议主体

债权人：公司供应商

保证人：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博科能源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2.担保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整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4.担保范围：主债权（包括全部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以及其他合同权利；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及其他合同权利所花费的费用。

5.担保有效期：担保函生效之日起一年。

（二）债权人为兴业银行的《额度授信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

1.协议主体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保证人：潘党育先生

债务人：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授信额度：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25,000万元整

3.保证额度：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15,000万元整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授信额度合同》项下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

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

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6.保证期间：根据《授信额度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

就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债权人为民生银行的《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

1.协议主体

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保证人：潘党育先生

债务人：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授信额度：人民币10,000万元整

3.保证额度：最高债权额人民币10,000万元整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

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

管费、仲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

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6.保证期间：《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单笔具体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审议生效的担保额度为600,000.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的对外担保总余额为368,75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

（合并报表）的163.83%。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已实际使用的担保额度为118,022.05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合并报表）的52.43%。 上述担保均是

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

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为博科能源出具的担保函；

2.公司实际控制人潘党育先生与兴业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兴银深光

明授信（保证）字（2023）第0041号、与民生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公高保

字第华联23006号）；

3.公司与兴业银行签署的《额度授信合同》（编号：兴银深光明授信字（2023）第0041

号）、公司民生银行签署的《综合授信合同》（编号：公授信字第华联23006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9日


